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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闫

本标准代替GB 10060—1993《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本标准与GB 10060—1993的主要差异如下：
—— 章节划分和架钩做了结构性调整；
—— 增加了“ 前言” ；
—— 适用范围扩大到额定速度不大于6. 0 m /s 的电力驱动曳引式和额定速度不大于0. 63 m /s 的 

电力驱动强制式乘客电梯与载货电梯，增加了本标准不适用于家用电梯和仅载货电梯的规定； 
一一增加了第3 章“ 术语和定义” ；
—— 第 4 章“安装验收前提条件” 中，对于制造企业提供的资料和文件作了修改•并增加了<4, 7 对电 

梯供电电源的接地要求； ’
—— 第 5 章“ 验收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中，对影响电梯安全运行方面的验收内容作了较大篇輻的 

补充和修改；
—— 增加了对无机房电梯的验收要求；
—— 增加了对安装电梯之建筑物直接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验收检验内容；
—— 把电梯整机功能验收检查与试验内容集中作为第6 章 ；
—— 修改了第7 章“ 验收规则” ；
—— 删除了 GJB 10060—1993附 录 A 电梯安装验收合格证的格式；
—— 增加了附录A 电气安全装置表；
------增加了起草本标准的参考文献。
本标准的附录A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6)提街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D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迅达（中国）电梯有限 

公司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西子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通力电梯有限公司、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 
司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东芝 
电梯（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 培 忠 、蒋 青 、茅顺、郭志新、康卫强、温 爱 民 、归 建 昌、刘 旭 、周 廉 想 、张. 勇 、 
张志豪、谢松青、贺云朗、谢雄。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10060—1588,GB 10060—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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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安装验收的条件、项目、要求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速度不大于6. 0 m /s 的电力驱动曳引式和额定速度不大于0. 63 m /s 的电力驱 

动强制式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对于额定速度大于6.0 m /s 的电力驱动曳引式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可 
参照本标淮执行，不适用部分由制造商与客户协商确定。消防电梯和适合残障人员使用的电梯等特殊 
用途的电梯，应按照相应的产品标准调，

本标准不适用于液压电梯、杂 物 载 货 电 梯 和 家 用 电 梯 Z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 列 文 件 中 的 条 的 引 用 而 成 为 本 标 准 的 条 款 。凡 是 注 件 ，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 内 修 订 版 均 不 适 用 于 本 标 准 ，然而，鼓励根据本~ 达 ¥议 的 各 方 研 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f 的: 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标托

GB 4208 
GB/T  5974, 
GB/T 597 
GB/T  597| 
GB/T  70
GB 7588-I200- 
GB/T 
GB/T 100J

等级丨⑴代码） 
丝绳用k '通弈坏 

2 矗丝绳用m u 坪 
_ 夹  

2108 电：
电梯 

)09 电梯 
1 0 9 电梯试验方法

)T)

:术i l

GB 1 4 0 4 8 . ,低譽开关设岱和拉制设G U!:电式技競喆和电动机起动群 (G續140 

IEC 60947-4-1 ： 2%0，1% ) _ _ _

GB 16895. 3 、 筑 接 ：
护联结导体（GB 1 6 8 ^ 3 ^ te 4 ,IE C  60364-5-54:2002,IDT)

GB/T 22562 电^ ^  M ^ » (G B /T  22562—2008，ISO 7465:2007, im  
GB 23821— 2009 下 肢 触 及 危 险 区 的 安 全 距 13 ^7：2008,IDT)

JG/T 5072. 3— 1996 重用空

3 术语和定义

GB/T 7024— 2008和 GB 7588—2003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003，

护导体和保

3. 1

3. 2

机器设备 machinery
传统的放置于机房内的设备，如 ：控制柜和拖动系统、驱动主机、主开关和紧急操作装置。 

机器设备区间 machinery space
在井道内或井道外用于放置全部或部分机器设备的空间。

安裝验收前提条件

4, 1 电梯的工作条件应符合GB/T 10058—2009中 3. 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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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提交验收的电梯应具备完整的资料和文件。
2. 1 制造企业应提供的资料和文件：

a) 整机产品出厂合格证；
b) 整机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复印件；
c) 安全部件(包括门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和含有电子元件的 

安全电路) 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复印件，限速器与渐进式安全钳调试证书复印件；
a> 曳引机、控制柜、悬挂绳端接装置（即绳头组合）、导轨、层门耐火性能（如果需要）和玻璃门或 

玻璃轿壁( 如果需要) 等主要部件型式试验合格证书复印件；
e) 井道、机器设备区间（含机房）和滑轮间布置图；
f) 安装说明书；
g) 主要部件现场安装示意图；
h) 动力电路和安全回路电气原理图及电气接线图；
i) 使用维护说明书(含紧急救援操作说明）。 ^

2.2 安装企业应提供的资料和文件：
a) 企业验收检验报告(含安装过程自检记录）;
b) 安装过程中事故记录与处理报告(如有）；
c) 由电梯购货方与制造企业双方同意的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如有）。

4 . 3 安装完毕的电梯设备及其机器设备区间、滑轮间、井道、候梯厅应清理干净•，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 
间的门窗应防风雨，其通道门的外侧应设有包括下列简短字句的须知电梯机器设备—— 危 险 未 经
许可人员禁止人内” 。对于活板门，应设有永久性的须知，提 醒 活 板 门 的 使 用 人 员 谨 防 坠 落 —— 重新 
关好活板门” 。

通向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的通道应畅通、安全，底坑应无杂物与积水，机器设备区间、滑轮间、井 
道与底坑均不应有与电梯无关的其他设备s
4 . 4 提交验收的电梯应能正常运行，各安全设施和安全保护功能正确有效。
4 . 5 电梯验收人员应熟悉所验收的电梯产品及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内容、方法和要求。
4. 6 验收用检验器具应符合GB/T  10059—2009中 3. 3 的要求。
4 . 7 电梯供电电源的接地应符合GB 16895. 3 的要求。

5 验收检验项目及检验要求

5. 1 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 
5. 1. 1 通道

通往机器设备区间及滑轮间的通道应符合GB 7588—2003中 6 .2 的要求。
5. 1 . 2 安全空间和维修空间
5. 1.2. 1 机房内电梯驱动主机旋转部件的上方应有不小于0. 3 m 的铅垂净空距离。

井道内无防护的电梯驱动主机旋转部件上方应有不小于0.3 m 的铅垂净空距离。如果该距离小于 
0. 3 m，应按照GB 7588—2003中 9. 7. 1 a ) 的要求提供防护。
5. 1 . 2 . 2 滑轮间内天花板以下的净高度不应小于1.5 m(装有控制柜的滑轮间除外），滑轮上方应有不 
小 于 0.3 m 的铅垂净空距离。
5. 1 . 2 . 3 在控制柜(屏）、紧急和试验操作屏前应有一块净空面积，该面积：

a ) 深度:从屏、柜的外表面测量时不小于0. 7 m;

. b ) 宽 度 :为 0.5 m 或柜、屏的全宽，取两者中的大者。
5. 1 . 2 . 4 为了对运动部件进行维修和检查，在必要的地点以及需要手动紧急操作的地方，应有一块不 
小 于 0. 5 mXO. 6 m 的水平净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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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2 . 5 工作区域的净高度不应小于2. 0
通道的净高度不应小于1.8m ，这一净高度应从通道区域地面测量到屋顶横梁的下表面。

5. 1 . 3 主开关、照明及其开关 
5. 1.3. 1 主开关
5. 1.3. 1. 1 每台电梯均应装设能切断除下列供电电路以外该电梯所有供电电路的主开关：

a ) 轿厢照明和通风(如有
b ) 轿顶电源插座；
c) 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内的照明；
d ) 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内以及底坑内的电源插座；
e ) 电梯井道照明；
f ) 报瞥装置。

5. 1.3 .1 .2 该主开关应设置在：
a ) 机房内，当有机房时； 《

b ) 控制柜内，当无机房但控制柜不是安装在井道内时；
c ) 紧急和试验操作屏上，当控制柜安装在井道内时。若紧急操作屏和试验操作屝是分立的，此开 

关应设置在紧急操作屏上。
如果从控制柜处不容易接近主开关，应在控制柜上设置一个满足GB 7588—2003中 13. 4. 2 要求 

的分断开关。
5. 1. 3. 1. 3 主开关的设置位置和结构型式应符合GB 7588-2003中 13. 4. 2 的要求。
5. 1 . 3 . 2 照明及其开关
5. 1.3.2. 1 在每个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内靠近每个入口处，都应装设控制该区间照明的电源开关。
5. 1.3. 2 . 2 在靠近主开关处，应装设能控制井道照明的开关。
5. 1.3. 2. 3 工作区域、机器设备区间和安装有控制柜的滑轮间，应安装永久性电气照明，其地面上的照 
度不应小于200 Ix 9 未安装控制柜的滑轮间，在滑轮附近应有不小于100 l x 的照度。

照明电源应与电梯驱动主机电源分开，可通过另外的电路或通过与5.1.3. 1 规定的主开关供电侧 
连接而获得照明电源。

注 ：井道内机器设备区间和工作区域的照明可以是井道照明的一部分。

5. 1 . 4 断 、错相防护和电动机电源切断检查
5. 1.4. 1 每台电梯应具备供电系统断相、错相保护功能。舀电梯供电电路出现断相或错相时，电梯应 
停止运行并保持停止状态。如果电梯运行与相序无关，可以不设错相保护功能。
5. 1 . 4 . 2 由交流或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驱动主机电动机，应使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其供电电源， 
接触器的触点应串联于电源电路中。

电梯停止时，如果其中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未打开，最迟到下一次运行方向改变时，应防止轿厢再 
运行。
5. 1. 4. 3 交流或直流电动机用静态元件供电和控制时，应 采 用 GB 7588—2003中 12. 7. 3 要求的方法 
切断电动机的供电电流。
5. 1 . 5 电气布线及安装
5. 1.5. 1 电梯动力线路与控制线路宜分离敷设或采取屏蔽措施。除 36. V 及以下安全电压外的电气设 
备金属罩壳均应设有易于识别的接地端,且应有良好的接地。接地线应采用黄绿双色绝缘电线分别直 
接接至接地端上，不应互相串接后再接地。

电梯供电的中性导体(N ，零线）和保护导体(PE，,地线)应始终分开。
5. 1 . 5 . 2 线管、线槽的敷设应平直、整齐、牢固。软管固定间距不应大于 l m ，端头固定间距不应大于



GB/T 10060—2011

线槽内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槽内净截面积的60% ,线管内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管内净截面积 
的 40% 。
5. 1 . 5 . 3 在机器设备区间和滑轮间内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护罩壳以防止直接接触，所用罩壳的防护 
等级不应低于GB 4208所 规定的 IP2X。
5. 1. 5. 4 每个通电导体与地之间电气安装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表1 的要求^

当电路中包含有电子装置时，测量时应将相导体与中性导体连接起来，所有电子元件的连接均应 
断开。

表丨 绝缘电阻要求值

标称电压 测试电压（直流） 绝缘电阻

V V
- • MH

安全电压 y  250 ^ 0 .2 5

< - 0  广 ^ ^ ^ ■ 5 0 0  .

>500 y 1 000 \ 、 > 1 .00

5. 1 . 5 . 5 在滑轮间,
装置。
5. 1. 6 接触器i

口处应装设一个符合GB 7588—2003中 1、 2 _ 5 .  4. 4 要求的停止

,•器 .......-■

:触器戍为O i l丨1_:K:机f 电主1
『点动多行： '
，用f 交流电动凯的技制1

; ± s s s i . _■  

■破铁；'

:为 G B |0 4 8 |5 中规定的

W  
W 、8mm,a !向 _的 孔 洞 四 周 应

5. 1.6. 1 驱 i
次 数 的 10%;

a) AC-
b) DC| — _一  

5. 1. 6. 2 当_ 用伽触器式丨茫电器去挺作主按触器时，这吣比触器式；
下列类型： o

a) A c | 5 ，i 于控制交流电破彳 ；
b) 0 0 ^ ，用%控制直流电磁铁 ■ ■ '■ ^ J  

5.1.7 设备_
5 .1 .7 .〗 机房、1 轮 fl
筑有高于楼板或~ 后~ 至 少 50 m m 的圈框.
5. 1 . 7 . 2 埋人承重、 机承重梁 ,其支撑长度宜超过墙厚中心2 ^ n , f 应 小 于 75 
5. 1 . 7 . 3 在 电 梯 驱 动 手 轮 处 以 及 限 速 器 上 ，应 有 与 行 ^ 对应的明显标志。如 
果 盘 车 手 轮 是 不 可 拆 卸 的 动 标 在 ■
5. 1.7. 4 曳引轮、盘 车 手 轮 轮 应 象 手 动 释 放 制 动 器 的 操 作 部 件  
应涂成红色。
5. 1.7. 5 限速器绳轮轮缘端面相对水平面的垂直度不宜大于2/1 000, 曳引轮和导向轮轮缘端面相对 
水平面的垂直度在空载或满载工况下均不宜大于4/1 000。设计上要求倾斜安装者除外。
5. 1 . 7 . 6 限速器出厂时的动作速度整定封记应完好。限速器安装位置应正确，底座牢固，运转平稳。
5. 1 . 7 . 7 操纵轿厢安全钳的限速器，其动作速度应符合GB 7588-2003中 9. 9 .1 的要求。
5 . 1 . 7 . 8 当安装有操纵对重安全钳的限速器时，其设定的动作速度应大于同一台电梯上轿厢安全钳用 
限速器的动作速度，但不应超过其10% 。
5. 1.7. 9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速度监控元件的动作速度与同一台电梯上轿厢安全钳用限速器动  
作 速 度 V i 的关系应为： 。
5 . 1 . 8 驱动主机
5. 1. 8. 1 强制式电梯额定速度不应大于0. 63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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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部I1__T 况贳行检谓的苫71: o

5. 1 . 8 . 2 可以使用皮带将单台或多台电动机连接到机-电式制动器所作用的零件上，每级传动皮带不 
应少于两条。
5. 1 . 8 . 3 电梯应设有制动系统，该系统应具有一个机-电式(摩擦型)制动器，另外还可装设其他制动装 
置 <> 在动力电源失电或控制电路电源失电时制动系统应能自动动作。

禁止使用带式制动器作为机-电式制动器。
5. 1 . 8 . 4 所有参与向制动轮或盘施加制动力的机-电式制动器的机械部件应至少分两组装设。制动器 
电磁线圈的铁心是机械部件，而线圈则不是。
5. 1 . 8 . 5 机-电式制动器应在持续通电情况下保持松开状态，被制动部件应直接采用刚性机械装置与 
曳引轮或卷筒、链轮连接。
5. 1 . 8 . 6 切断机-电制动器的电流，至少应用两个独立的电气装置来实现 -这些电气装置可以是同时  
用来切断电梯驱动主机电流的接

当电梯停止时，如 果 其 中 器 晚 到 下 行 方 向 改 变 时 ，应防止电梯 
再运行。
5. 1 . 8 . 7 装有手动紧g 作 电 梯 驱 动 主 机 ,应能用手松开机-肖 动 _ 需要以持续力保持 
其松开状态。
5，1 . 8 . 8 机-电式f 动f 用有导向的压缩弹簧或重块向制动靴或衬片施加压1 
5 . 1 . 8 . 9 应装# 机# 式I 彳 动 器 汛 机 威 部 竹 丁 兄 :进行检谓的苫K 。如% 有 ,且 制 动 器 机 械  
部件不起作用，, 曳# 应省佇止运彳;^不能厂丨
5 . 1 . 9 旋转. 的 #护  、 . . .
5. 1.9. 1 设# 在 •设 备 区 间 和 衍 轮 叫  < 的铒^ 或链轮\ 作绳(或铎)进•人 轮 梢 知 部 ••止 人 的 胲
体被卷人的• 装. ，同时承/:;/扣 Wll.:钢丝绳耶;彳_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梢或链轮'的装置| 当 |或 链 条 沿  
水平方向，或| 水, 面之上〔斜:賴对.水平面不大_ i:- 叩°的任.():茁度进人f f H I 滑轮或d 轮s i，应有防止 
异物进入绳• 槽I : 链与链轮苳叫的装.冗 
5. 1 . 9 . 2 防^ 装• 符 合 GB: 758H . 叫M .中 9 1 〜 ^
5 . 1 . 9 . 3 除• 手 制 动 轮 •相其他类似的免沿關形部件n ’r 及带祗防护装孜的曳f 轮夕}#对人员可能 
接近并可能产• 险% 旋转部汴，特別m k 列邡件，m h 卩％ 效的防护

a ) 传 动 轴 螺 钊 Y

b ) 钢带、链 j
c ) 齿轮、链轮 i

d ) 电动机的外伸2
e ) 甩球式限速器 .

5. 1. 1 0 电动机和其他电气设备]
5. 1. 10. 1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遗1 
5. 1. 1 0 . 2 如果一个装有温度监控装置的电气设备的温度超过了其设计温度，电梯不应再继续运行，此 
时轿厢应停在层站。电梯应在该电气设备充分冷却后才能自动恢复正常运行。
5. 1. 10.3 直接与主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采用手动复位的自动断路器（5. 1. 10. 4 所述情况例外）进行 
过载保护,该断路器应能切断电动机的所有供电。
5. 1. 1 0 . 4 当对电动机过载的检测是荖于电动机绕组的温升时，则只有在符合5 .1 .10 .2时才能切断电 
动机的供电。
5 . 1 . 1 1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
5. 1 . 1 1 .1 曳引驱动式电梯应设有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当出现下述两种情况时，应 在 5.1.11. 2 规 
定的时间内切断驱动主机的供电并保持其非供电状态：

a ) 当启动电梯时，曳引机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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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向下运行的轿厢或对重由于障碍物而停止，导致曳引绳在曳引轮上打滑。
5. 1. 1 1 . 2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起作用的时间了应：

a)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不小于35 s 时 ，丁<45  s；
b )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小于35 s 但不小于10 s 时 ，7 < 全程运行时间加10 s；
c ) 电梯全程运行时间小于10 s 时 ，T<20  s。

5 .彳. 1 1 . 3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动作后，恢复电梯正常运行只能通过手动复位，恢复断开的电源后， 
曳引机无需保持在停止位置。
5. 1 . 1 1 . 4 电动机运转时间限制器不应影响到轿厢检修运行和紧急电动运行。
5 . 1 . 1 2 紧急操作
5. 1. 12. 1 如果向上移动装载有额定载重量的轿厢所需的手动操作力不大于400 N ，电梯驱动主机应 
装设有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如果轿厢的移动可带动此装置，则它应是一个光滑的、无辐条的轮子。 
5 .1 .1 2 .1 .1 若手动紧急操作装置是可拆卸的，应放置在机器设备区间内容易接近的地方。如果不能 
容易地识别该装置所匹配的电梯驱动主机，则应在该装置上做出适当标记。 1
5.1. 1 2 .1 .2 若手动紧急操作装置可从电梯驱动主机上拆卸或脱出，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最迟应在该装 
置装上电梯驱动主机时动作。
5. 1. 12. 1 . 3 在紧急操作处应易于借助悬挂绳或限速器绳上的标记或其他方式，检查轿厢是否在开锁 
区域。
5. 1. 12.2 如 果 5. 1. 12. 1 所述的盘车力大于400 N ，则应设置一个符合GB 7588—2003中 14. 2. 1. 4 
规定的紧急电动运行操作装置。

该装置应设置在：
a ) 机房内，有机房时；
b ) 机器设备室内，无机房但有机器设备室时；
c ) 紧急和试验操作屏上，机器设备设置在井道内时。

5. 1. 1 2 . 3 在电梯正常供电电源出现故障(含停电）时 ，如果轿厢停在层门开锁区域之外，应有措施移动 
轿厢到开锁区域之内。
5 . 2 井道 
5 . 2 . 1 井道壁
5. 2. 1. 1 井道的封闭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 2 .1 的规定。
5.2. 1 . 2 井道检修门、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应符合GB 7588— 2003中 5 .2 .2 的规定。
5.2. 1 . 3 设置在人员可正常接近处的玻璃围壁，在 GB 7588— 2003中 5. 2.1. 2 要求的髙度范围内应 
采用夹层玻璃制作。
5.2. 1 . 4 层门地坎下的井道壁（含层门护脚板)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 .4 .3 的要求。
5 . 2 . 2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
5.2.2. 1 除非在相邻轿厢上设置了符合5.4. 6 要求的轿厢安全门，当相邻两层门地坎间的距离大于  
11 m 时 ，其间应设置井道安全门
5. 2. 2. 2 如果电梯井道上设有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其尺寸应满足：

a ) 检修门的高度不应小于1. 40 m，宽度不应小于0. 60 m;

b ) 井道安全门的高度不应小于1. 80 m ，宽度不应小于0. 35 m；
c ) 检修活板门的高度不应大于0. 50 m，宽度不应大于0. 50 m。

5. 2. 2. 3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均不应向井道内开启。
5. 2. 2. 4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均应装设用钥匙开启的锁。当其被开启后，不用钥匙亦能 
将其关闭和锁住。检修门与井道安全门即使在锁住情况下，也应能不用钥匙从井道内部将门打开。
5. 2. 2. 5 只有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均处于关闭位置时，证实其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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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电梯运行，
电梯正常运行中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最低部分，包括导靴、护脚板等与底坑底之间的垂直净空 

距离不小于2. 0 m 时，通往底坑的通道门可不设置电气安全装置。
5. 2 . 2 . 6 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均应是无孔的。
5 . 2 . 3 安全空间和安全间距
5. 2. 3 .1 轿厢及其关联运动部件与对重（或平衡重)及其关联运动部件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50 mm。
5.2.3. 2 电梯井道内表面与轿厢地坎、轿厢门框架或滑动门的最近门口边緣的水平距离应符合  
GB 7588—2003 中 11. 2. 1 的要求。

当该间距大于上述规定值时，应采取以下措施之一 ：
a ) 轿厢上安装只能在层门的开锁匡域内打开，且其机械、电气锁紧性能符合层门门锁装置要求的 

轿门门锁装置；
b ) 采用表面连续、光滑并无孔的部件加封层门地坎下部的井道壁，使间隙满足上述要求。该加 

装部件的宽度不应小于轿门人口的净宽度两边各加25 m m ,其刚度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4.3 b ) 的规定。

5. 2. 3. 3 当对重完全压缩缓冲器时，曳引驱动式电梯的顶部间隙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 7. 1 的 
要求

当对重完全压缩缓冲器时，强制驱动式电梯的顶部间隙应符合GB 758S—2003中 5. 7. 2 的 要 求 。 

注：对于非线性蓄能型缓冲器，“完全乐缩的缓冲器”是指缓冲器被压缩掉其可压缩髙度的90% 。在其可压缩高度 

内，没有刚性元件间的直接接触。

5. 2. 3. 4 当轿厢完全压缩缓冲器时，底坑内的安全空间和安全距离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 7. 3. 3 

的要求。
5 . 2 . 4 井道照明

井道照明应符合GB 7588—2003中 5. 9 的要求。

5 . 2 . 5 导轨
5.2.5. 1 轿厢、对重（或平衡重）各自应至少由两根刚性的钢质导轨导向。对于未装设安全钳的对重 
(或平衡重) 导轨，可以使用板材成型的空心导轨。

所使用的导轨宜符合GB/T 22562或 JG/T 5072. 3— 1996的要求。 ■

5. 2. 5. 2 每根导轨宜至少设置两个导轨支架，支架间距不宜大于2.5.m。当不能满足此要求时，应有 
措施保证导轨安装满足GB 7588-2003中 10.1. 2 规定的许用应力和变形要求。

对于安装于井道上、下端部的非标准长度导轨，其导轨支架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5. 2. 5. 3 固定导轨支架的预埋件,直接埋人墙的深度不宜小于120 mm。

采用建筑锚栓安装的导轨支架，只能用于具有足够强度的混凝土井道构件上，建筑锚栓的安装应垂 
直于墙面。

采用焊接方式连接的导轨支架,其焊接应牢固，焊缝无明显缺陷。
5. 2. 5. 4 当轿厢压在完全压缩的缓冲器上时，对重导轨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0.1+0. 035d (m ) 的进一 
步制导行程。
. 当对重压在完全压缩的缓冲器上时，轿厢导轨长度应能提供不小于0.1+0. 035 v2( m) 的进一步的 

制导行程。
注 ：v—— 电梯额定速度，单位为米每秒 (m /s)。

5. 2. 5. 5 每列导轨工作面（包括侧面与顶面）相对安装基准线每5 ’m 长度内的偏差均不应大于下列 
数值：

a ) 轿厢导轨和装设有安全钳的对重导轨为0. 6 mm；
b ) 不设安全钳的T 型对重导轨为1. 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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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铅垂导轨的电梯，电梯安装完成后检验导轨时，可 对 每 5 m 长度相对铅垂线分段连续检测（至 
少 测 3 次），取测量值间的相对最大偏差，其值不应大于上述规定值的2 倍。
5.2. 5 . 6 轿厢导轨和设有安全钳的对重导轨，工 作 面接 头处不应有连续缝 隙，局部缝隙不应大于  
0. 5 mm ;工作面接头处台阶用直线度为0. 01/300的平直尺或其他工具测量，不应大于O. 05 mmD

不 设 安 全 钳 的 对 重 导 轨 工 作 面 接 头 处 缝 隙 不 应 大 于 1, 0 mm, 工 作 面 接 头 处 台 阶 不 应 大  
于0 .15 mm。
5. 2. 5. 7 两列导轨顶面间距离的允许偏差为：

a ) 轿厢导轨为：+ ^ n m ;

b ) 对重导轨为：+ gmnu 

5. 2. 5. 8
5.2. 5. 9 E坚固的地 
面上。
5.2.6 ；

随;：
a)
b)
c)
d) 生干涉；
e)
f)

5. 2.8
5.2.8. 1 ill侧面及顶
面距离&
5. 2. 8. 2
5. 2. 8. 3 限速器安装在井道内时，应能从井道外接近它。否则，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9. 9. 8. 3 的 
要求。
5-2. 8 . 4 限速器绳断裂或过分伸长时，应通过一个电气安全装置使电动机停止运转。
5. 2. 8. 5 限速器及其张紧轮应有防止钢丝绳因松弛丽脱离绳槽的装置。

当绳沿水平方向或在水平面之上以与水平面不大于90°的任意角度进人限速器或其张紧轮时，应 
有防止异物进人绳与绳槽之间的装置。

'所使用的防护装置应符合5. 1. 9. 2 的规定。
5 . 2 . 9 缓冲器
5. 2. 9. 1 在轿厢和对重行程底部的极限位置应设置缓冲器。

强制驱动式电梯还应在轿顶上设置能在行程上部极限位置起作用的缓冲器。

5. 2. 6. 1
a)
b)

5.2. 6.2
a)
b) 

5. 2.7

•将 金 属 块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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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9 . 2 当电梯速度大于1. 0 m /s 时，应采用耗能型缓冲器。
5. 2. 9. 3 线性蓄能型缓冲器的总行程不应小于0 .135 ^2(m )，且最小值为65 mm。

耗能型缓冲器的行程不应小于对应115%额定速度的重力制停距离，即 0. 067 4 V (m ) 。
5. 2. 9. 4 对于额定速度大于2. 5 m /s 的电梯，当按 GB 7588—2003中 12. 8 的要求对轿厢在其行程末 
端的减速进行监控时，可以使用行程小于5. 2. 9. 3 要求的缓冲器。计算其缓冲器所嚮行程时，可采用轿 
厢(或对重) 与缓冲器刚接触时的速度取代5. 2. 9 .3 中规定的115%额定速度，且应满足：

a ) 当额定速度不大于4. 0 m /s 时，按 5. 2. 9. 3 计算值的50%，且至少为0. 42 m ；
b ) 当额定速度大于4. 0 m /s 时 ，按 5. 2. 9. 3 计算值的1/3 ,且至少为0. 54 m。

5. 2. 9. 5 如果在轿厢或对重行程的底部使用一个以上缓冲器，在轿厢处于上、下端站平层位置时，各缓 
冲器顶面与对重或轿厢之缓冲器撞板之间距离的偏差不应大于2. 0 mm。
5. 2. 9. 6 耗能型缓冲器的柱塞(或 活 寒 大 于 5/lOCK^ 设计上要求倾斜安 
装者除外。

液 压 缓 冲 器 充 液 量 应 计 ；
5. 2. 9 . 7 耗能型缓冲器J 有j 电气安全装置，在缓冲器动作后未■ 到 位 置 之 前 ，使电梯不 
能启动。
5.2. 1 0 底坑
5.2. 10. 1 底坑/ 应 合 -讲 7 ■ —養 .3.中 巧 求 的  
开关。

停止装置f 设f 在 井 道 紗 打 开 进 人 底 坑 的 逝 丨 丨 .人 底 坑 之 处 和 在 底 坑 鹰 面 .能 够 容 易  
接近的位置，. 时# 以设置两个停. ‘

5. 6 .1 的要求， 、
若防护隔| 是| 孔式的,其i;距对诳(戎平、術或| • 动 最 小 氷 平 距 离 与 其 网 孔 瀵 状 、f c 小之间的 

关系，应符合C ^ 23、 L—2009 .中 4* 2. 4 .〗的烧S
5.2. 10. 3 在^ 美 电 梯 成 并 道 屮 ，不 叼 电 梯 的 动 部 件 之 间 的 隔 降 应 狩 合 多 B 7#88-2003中 
5. 6. 2的要求。
5. 2 . 1 0 . 4 如 果 轿 ( 或 平 衡 重 ）之 下 有 人 员 能 够 到 达 的 空 间 ，井 _ 坑 谫 地 面 至 少 应 按
5 000 N /m z的载荷设

a ) 对重(或 平 衡 钳 ; 或
b ) 将 对 重 缓 冲 器 安 域 下 面 是 )一 直 坚 固 _ 的坚固桩墩上。

5 .2 .1 0 .5 设 置 在 底 坑 内 的 绳 应 有 I
a ) 人身伤害；
b ) 钢丝绳或链条因松弛而脱离绳槽或链轮；
c ) 异物进人绳与绳槽或链与链轮之间。

5. 2. 10. 6 如果底坑深度大于2. 5 m 且建筑物的布置允许，应设置进出底坑的门，该门应符合5. 2. 1. 2 
对检修门或井道安全门的要求。

当只能通过底层层门进入底坑时，应在底坑内设置一个从层门处容易接近的进人底坑用永久性装 
置 ，此装置不应凸人电梯运行的空间。
5 . 3 机器设备设置在井道内的要求 
5. 3. 1 工作区域在轿厢内或轿顶上
5. 3. 1. 1 在轿厢内或轿顶上进行机器维修和检查工作的场合，如果因维修和检查导致的轿厢失控或意 
外移动可能给维修或检查人员带来危险，应遵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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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应有一个机械装置，防止轿厢的任何危险移动；
b ) 除该机械装置处于非工作（即完全缩回）位置外，应借助于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防止轿厢的所 

有移动；
c ) 当该装置处于工作位置时，维修检查人员应能进行维修作业并能安全地离开工作区域。

5. 3 . 1 . 2 紧急和试验操作装置应按5. 6. 4 的要求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对其进行操作的地方。
5. 3 . 1 . 3 如果检查窗/ 门设置在轿厢壁上，它们应：

a ) 有足够的尺寸通过这个门/ 窗进行必需的作业；
b ) 为避免坠人井道，其尺寸应尽可能的小；
c ) 不应向轿厢外开启；
d ) 装有一把用钥匙开启的锁，且不用钥匙就能关闭并锁住；
e ) 应提供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检査其锁紧位置;
0 是无孔的，并满足与轿壁相同的机械强度要求。

5.3. 1 . 4 检查门/ 窗开启的情况下需要从内部移动轿厢的场合，应满足： 《

a ) 在检査门/ 窗的附近有一个可用的检修控制装置；
b ) 轿内的检修控制装置应使5. 3.1,3 e ) 所要求的电气安全装置失效；
c ) 仅被批准的人员可以接近轿厢内检修控制装置，且其布置应保证不可能站在轿顶上用它来移 

动轿厢，例如，把它放置在检查门/ 窗的后面；
d ) 如果开口的较小一个尺寸超过0.20 m ，轿厢壁上开口的外迈缘与在该开口面前的井道内安装 

的设备之间的距离，应 小 于 0. 30 m。
5 . 3 . 2 工作区域在底坑内
5.3.2. 1 在底坑内进行机器设备的维修或检查时，如果此工作需要移动轿厢，或可能导致轿厢的失控
或意外移动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 应提供一个永久性安装的装置用以机槭地制停最大为额定载'荷的任何负载、以最大为额定速 
度的任何速度运动的轿厢，使 工 作 E 域的地面与轿厢最低部件间的铅垂净空距离不小于  
2.0 m, GB 7588—2003中 5, 7, 3. 3 b ) l ) 和 2 ) 所述及的部分除外。除安全钳外，其他机械装 
置的制停减速度不应超过缓冲器作用时的值。

b) 该机械装置应能保持轿厢停止。
c ) 该机械装置可由手动或自动进行操作。

d ) 如果需要从底坑中移动轿厢，底坑中应有一个检修控制装置。
e ) 用钥匙打开任何通往底坑的门时，应有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防止电梯的进一步运动，但下面

g ) 要求的移动是可能的。
f ) 当该机械装置离开其非工作（即完全缩回）位置时，应有一个电气安全装置防止轿厢的所有  

运行。
g ) 当由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检查到该机械装萱处于工作位置时，应仅能从检修控制装置来控制轿 

厢的电动移动。
h ) 应有一个设于井道外的电气复位装置，只有通过操作此装置才能使电梯恢复到正常工作状  

态 。该电气复位装置应设置于只有经批准的人员才能接近的地方，如设置在上锁的箱柜内。
5. 3. 2. 2 当轿厢处于5. 3. 2.1 a ) 所述的位置时，维修及检查人员应能安全地离开该工作区域。
5. 3. 2. 3 用于紧急和试验操作所必需的装置，应 按 5. 6. 4 的规定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对其进行操作的
地方。
5 . 3 . 3 工作区域在平台上
5.3.3. 1 当从一个平台上进行机器设备的维修和检查工作时，该平台应：

a ) 是永久性安装fe平台，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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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如果它位于轿厢、对重（或平衡重)运行的通道中，应是可缩回的。
5. 3. 3. 2 当需要从一个位于轿厢、对重（或平衡重）运行通道中的平台上进行维修或检查工作时：

a ) 应通过一个 符 合 5. 3. 1. 1 a ) 和 b ) 的机械装置使轿厢不能移动^或
b ) 对于需要移动轿厢的地方，应用可移动的阻止装置将轿厢的运行通道限定。该阻止装置应以 

这样的方式使轿厢停止：
1 ) 如果轿厢从上而下向平台运行，应至少停在上方距平台2 m 处 ；
2 ) 如果轿厢从下而上向平台运行，应停在平台下方符合GB 7588—2003中 5. 7. 1. 1 b )、c) 

和 d ) 的要求的地方。
5. 3. 3. 3 该平台应：

a ) 能够在其任何位置支撑2 个人的重量而无永久变形，每个人按在平台0. 2 mXO. 2 m 面积上作 
用 1 000 N 计算。如果此平台还用于装卸重的设备，则应据此相应地考虑平台的尺寸，平台还 
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来承受负荷和预计作用其上的力。

b ) 设置一个符合5. 4.5. 3、5. 4. 5. 4 的护栏。 ^
c ) 装备有设施以确保：

1 ) 平台地板与入口通道平面之间台阶高差不超过0. 50 m；
2 ) 在平台与通道门的门褴之间不能有可通过直径0.15 m 球体的间隙；
3 ) 完全打开的层门板与台边缘之间的水平间隙不能超过0.15 m，除非采取了附加的预防 

措施来防止坠入井道。
5. 3 . 3 . 4 除 5 .3 .3 .3 外 ，任何可缩回的平台还应：

a ) 设有一个确认平台处于完全缩固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b ) 设有一个可使平台进人或退出工作位置的装置，该装置的操作可从底坑中或通过安装在井道 

外且只有经过批准的人员才可以接近的装置进行。
如果进入平台的通道不经过层门，则当平台不在工作位置时，应不能打开通道门，或者是采取适当 

措施和手段防止人员坠人井道。
5. 3. 3. 5 在 5.3.3.2 b ) 的情况下，当使平台进人工作位置（即伸出）时,可移动的阻止装置应被自动启 
动。阻止装置应包括：

a ) 符 合 5. 2. 9 要求的缓冲器；
b ) —个只有阻止装置处于完全缩回位置才允许轿厢运行的电气安全装置；
c ) —个电气安全装置，仅当阻止装置处于完全伸出位置时，它才允许轿厢在平台伸出后移动。

5. 3. 3. 6 对于需要从平台上移动轿厢的地方，应有一个在平台上可以使用的符合5. 9. 2 要求的检修控 
制装置。

当可移动的阻止装置处于完全伸出位置时，轿厢的电动运行只能从检修控制装置进行。
5. 3. 3. 7 用于紧急和试验操作所必需的装置，应 按 5. 6. 4 的要求设置在能够从井道外对其进行操作的 
地方。
5. 3 . 4 工作区域在井道外

当机器设置于井道内，但 要 从 井 道 外 对 其 进 行 维 修 和 检 查 时 ，在井道外的作业位置应有满足  
5, 1. 2. 3〜5. 1. 2. 5 要求的工作区域。

' 接近机器设备只能通过符合5. 3. 5. 2 的门或检修活板门。
5. 3 . 5 门和检修活板门
5.3.5. 1 通过井道围封上的门应可接近井道内的工作区域，这些门应是层门或是满足以下要求的门  ̂
它们应：

a) 宽度不小于0. 6 m ,高度不小于1. 8 m;
b ) 不应向井道内开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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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装有一个用钥匙开启的锁，不用钥匙也能将门关闭并锁住；
d ) 即使被锁住时，也应能不需要钥匙从井道内部将其打开；
e ) 有一个确认门的锁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f ) 是无孔的，应具有与层门相同的机械强度，并遵守相关建筑物的防火规范。 

5. 3. 5. 2 从井道外部的工作区域接近井道内的机器设备时，应 ：
a ) 通过门/ 检修活板门应有足够的尺寸来完成所需做工作；
b ) 开口尽可能的小，以避免坠人井道；
c ) 不应向井道内开启；
d ) 装有一个用钥匙开启的锁，不用钥匙也能将门关闭并锁住；
e ) 有一个确认其锁闭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一 —
f ) 是无孔的，应 具 有 与 层 门 相 同 的 防 火 规 范 。

5 . 4 轿厢
5 . 4 . 1 轿厢总体
5. 4 . 1 . 1 轿 厢 人 口 及 , 内 高 度 不 应 低 于 2. 0
5.4. 1 . 2 乘 客 电 梯 的 面 积 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8. 2 .1 的规定 

载 货 电 梯 轿 厢 积 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8. 2 .2 的规定。
5. 4. 1. 3 乘客电, 轿# 内标称前■霖客太■
2003 中 8.2.3
5.4. 1 . 4 轿厢, 装f 有反绳轮f (或链轮M〗、:

a ) . 钢丝| 或• 因松弛命脱离渑梢.或链； 

W 异物f 入 绳 槽 之 间 「 C) 人身| 害 ，, 绳轮或链轮设•風在轿顶y  
5. 4 . 1 . 5 正— ，轿厢地铒的水伞度不j

卜述惜况和興有对接齒作功1

丨关. GB 7588-

P0O,/

;的轿门护脚板应符食GB 75P；8--200X中 8. 4 的丨

:之f 间隙，乘客电梯不 
丨底̂ € 纛 。

I的力不应大于150 N 。

5.4. 1.6 除 5】
5. 4 . 2 轿门护 j 

装设在轿厢！
5 . 4 . 3 轿门
5.4.3. 1 轿 门 的 7588—2003 中 8. 6 .1、8. 6.2 的要求。
5. 4. 3. 2 轿 门 关 闭 垂 门 外 ），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
应 大 于 6 mm，载 货 电 梯 如 果 有 凹 进 部 分 ，上述间—
5. 4. 3. 3 动力驱动的水平

阻止折叠门开启的力应符^ ^ ^ ^ ^ ^ 2 0 0 3 中 2.1. 1.4 
5. 4. 3 . 4 动 力 驱 动 的 自 动 轿 门 关 闭 保 护 装 置 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8. 7.2.1.1. 3 的要求 ̂
5. 4. 3 . 5 装有动力驱动自动门的轿厢，在轿厢内操纵盘上应设有能使处于关闭中的门开启的开门  
按钮。
5, 4. 3. 6 每个轿门均应设有证实其闭合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5. 4. 3. 6. 1 如果滑动门是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把证实轿门闭合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 
安装在一个门扇上(对重叠式门为快门扇）。

如果门的驱动元件与门扇之间是直接机械连接的，则证实轿门闭合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安装在门 
的驱动元件上^

对于重叠式伸缩门，如果通过钩住在关闭位置的其他门扇而锁紧单个门扇就能防止其他门扇打开， 
则允许只锁紧这一个门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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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6. 2 对于由数个间接机械连接门扇组成的滑动轿门，允许把验证轿门闭合位置的装置安装在一 
个门扇上，条件是：

a ) 该门扇不是主动门扇；且
b ) 主动门扇与门的驱动元件间是直接机械连接的。

5. 4. 3 . 7 电梯由于任何原因停在靠近层站之处时，在轿厢停止并切断开门机(如有）电源的情况下，应 
有可能：

a ) 从层站处用手开启或部分开启轿门；
b ) 如层门与轿门联动,从轿厢内用手开启或部分开启轿门以及与其相联接的层门。

5. 4. 3 . 8 在 5. 4. 3. 7 中规定的轿门开启，至少应能够在开锁区域内进行。开门所嚮的力不应大于  
300 N . 对于装有轿门门锁装置的电梯，应只有轿厢位于开锁区域内时才能从轿厢内打开轿门。
5. 4 . 3 . 9 额定速度大于1. 0 m /s 的 电 应 大 于 如 N,
5. 4 . 4 轿厢玻璃
5. 4. 4. 1 带 有 玻 璃 的 轿 壁 G ^ ^ ^ - 2 0 0 3  中 8. 3. 2. 2〜 的 [ _、
5. 4. 4. 2 对 轿 壁 用 曲 成 平 面 后 的 尺 寸 超 出 GB 7 5 8 ^ ^ 3  表 J1规定的免试
尺寸时，应 提 供 固 定 壁 相 同 、试验尺寸能覆盖实际轿壁尺寸的^ 玻 •锤 冲 击 型 式 试 验  
合格报告或证书  ̂ %

■8.6. 7. 5 的要: 
曲甜玻璃. 
的 尺  

I击型：

;止装贤和检修 
P 边不应小于0, 25 
■ 3 -3 ■ iS ■ 13. -1的耍求 

G H!时，应冇措施&

丨展：

蛉 ’ 应 〗

丨报告离

师 作 I

后的可见 
装方式与

,在键顶护栏外侧

'栏中间水平栏

5. 4. 4. 3 轿顶所
5. 4. 4. 4 带有, 的, 门应'符合 75SS-- 2003 
5. 4. 4. 5 装有# 璃 扇 处 于 译 佥 艾 闭 状 态 !!j_，彼璃的吋见4 
宽度) 或门扇的# T见# 度尺寸超H 
实际轿门相同. 验f 寸能覆— 际轿I' J 'k寸■ ;
5 . 4 . 5 轿顶
5. 4. 5. 1 轿: 应警:置符合 GB ?5Ka- T2003 
5. 4. 5. 2 轿顶| z 有| • 块不小于..:u. 12 m' 的站人爾 
5. 4. 5. 3 轿顶I 栏 置应符合 GB 7H;i8 -

因 特 殊 情 况 栏 外 例 _距轿顶边终舰 肉 
站立。
5. 4. 5. 4 轿 顶 护 栏 边 沿 距 其 安 装 处 轿 顶 上 表 面 的 间 距 不 应 大 于 1 
杆与扶手及踢脚板之丨^ 铅 •空 距 离 均 不 应 大 于 0. 50 
5 . 4 . 6 轿 厢 安 全 窗 和 轿 全 I'’
5.4.6. 1 如 果 轿 顶 设 有 轿 于 0. 35 m 
5. 4. 6. 2 在 有 相 邻 轿 厢 的 情 况 于 可 使 用 轿 厢 安 全 门 。轿厢 
安全门的高度不应小于1. 80 m ,宽度不应 
5. 4. 6，3 轿厢安全窗或轿厢安全门应设有手动锁紧装置,其锁紧应通过一个电气安全装置来验证。

• 如果锁紧失效，该装置应使电梯停止。只有在重新锁紧后，电梯才能恢复到服务状态。
5. 4. 6. 4 轿厢安全窗和轿厢安全门应能不用钥匙从轿厢外开启，并应能用三角形钥匙从轿厢内开启。

轿厢安全窗不应向轿内开启。处于开启位置的轿厢安全窗，不应超出电梯轿厢的外边缘。
5 . 1 6 . 5 轿厢安全门不应向轿厢外开启。

轿厢安全门不应设置在对重(或平衡重) 运行的路径上，或设置在妨碍乘客从一个轿厢通往另一个 
轿厢的固定障碍物(分隔轿厢的横梁除外）的前面<■
5 . 4 . 7 紧急照明

在轿厢内应设置紧急照明，正常照明电源一旦失效，紧急照明应自动点亮。
紧急照明应由自动再充电的紧急电源供电。在正常照明电源中断的情况下，它至少能供1 W 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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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电 1 ho 
5 . 4 . 8 安全钳
5. 4. 8. 1 轿厢应装设能在其下行时动作的安全钳。

电梯额定速度小于或等于0. 63 m /s 时 ，轿厢可采用瞵时式安全钳。
电梯额定速度大于0. 63 m /s 时 ，轿厢应釆用渐进式安全钳。
若轿厢装设有数套安全钳，则它们应全部是渐进式的。

5. 4. 8. 2 若电梯额定速度大于1. 0 m /s，对重(或平衡重)安全钳也应是渐迸式的。
5. 4. 8. 3 轿厢、对重(或平衡重）的安全钳，应分别由各自的限速器来操纵。
5. 4. 8. 4 若电梯额定速度不超过1. 0 m /s, 可借助于悬挂机构的失效或借助一根安全绳来触发对重 
(或平衡重) 安全钳动作。 -
5. 4. 8. 5 不应使用电气、液压或气动装置来操纵安全钳。
5. 4. 8. 6 只有将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提起 ’ 才能使轿厢或对重（或平衡重）上的安全钳释放并自动 
复位。 ^
5. 4. 8. 7 渐进式安全钳可调节部位最终调整后的状态应加封记。
5 . 4 . 9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5.4.9. 1 曳引驱动式电梯应装设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该装置应作用于：

a ) 轿 厢 ；或
b ) 对重，•或
c ) 钢丝绳系统(悬挂绳或补偿绳）；或
d ) 曳引轮或最靠近曳引轮的曳引轮轴上。

5. 4. 9. 2 该装置应能在没有那狴在电梯正常运行时控制速度、减速度或停车的部件参与下，达到 
GB 7583-2003中 9. 10, 1 的要求，除非这些部件存在内部的冗余度。

该装置在动作时，可以由与轿厢连接的机械装置协助完成，无论此机械装置是否有其他用途。
5. 4. 9. 3 该装置动作时，应使一个电气安全装置动作
5. 4. 9. 4 该装置动作后的释放应需要称职人员的介入，释放时不应需要接近轿厢或对重，释放后该装 
置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5. 4. 9. 5 如果速度监控装置触发制动装置动作或制动装置产生制动力需要外部能量（比如电能，机械 
能)作 用，当该能量缺失时应能导致电梯停止并使其保持停止状态。该停止可以是由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发出信号，由电梯控制系统使电梯停止运行。

带导向的压缩弹赞的蓄能不属于外部能量。 -
5. 4. 9. 6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的速度监控部件应符合GB 7588—2003中 9. 10. 10的要求。
5 . 4 . 1 0 通风及照明
5. 4. 10. 1 无孔门轿厢应在其上部及下部设置通风孔。
5.4. 1 0 . 2 位于轿厢上部及下部的通风孔，其有效面积均不应小于轿厢有效面积的1% 。

轿门四周的间隙在计算通风孔面积时可以考虑进去，但不应大于所要求有效面积的50% 。
5. 4. 10. 3 用直 径 为 10 m m 的坚硬直棒应不可能从轿厢内经通风孔穿过轿壁。
5. 4. 10. 4 轿厢内应设置永久性的电气照明装置，轿内操纵盘上和轿厢地板上的照度不宜小于50 lx e
5.4. 1 0 . .5 如果照明是白炽灯类型，至少应用两只并联的灯泡。
5 . 5 悬挂和补偿裝置
5. 5. 1 悬挂装置
5. 5. 1. 1 电梯轿厢至少应由两根独立的绳或钢质链条悬挂。

当采用两根独立的悬挂绳或链时,应符合GB 7588—2003中 9. 5. 3 的要求。
5. 5. 1. 2 悬挂用钢丝绳的公称直径不应小于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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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1 . 3 悬挂绳表面应淸洁，不应粘有尘渣等污物。
5. 5. 1 . 4 绳轮或卷筒的节圆直径不应小于钢丝绳公称直径的40倍 。
5. 5. 1. 5 悬挂绳末端固定时，应采用自锁紧楔形绳套、至少带有3 个合适绳夹的套环、手工捻接绳环、 
环圈（或套筒) 压紧式绳环、金属或树脂填充的绳套等端接装置。
5. 5 . 1 . 6 当使用自锁紧楔形绳套式端接装置时，如果钢丝绳尾段较长，可使用适当方式对其固定。
5.5. 1 . 7 当采用套环配合钢丝绳夹式端接装置时，所用钢丝绳夹和套环应分别符合GB/T 5976和 
GB/T 5974的规定 ,其固定方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 绳夹座扣在绳的工作段上，U 形螺栓扣在绳的尾段上；
b ) 钢丝绳公称直径不大于18 m m 时 ，至少使用3 个绳夹；
c ) 绳夹间距为钢丝绳直径的6 至 7 倍 ；
d ) 离套环最近的绳夹应尽量靠近套环，但要保证在不损坏绳外层钢丝的情况下能正确地拧紧 

绳夹。
5.5. 1 . 8 悬挂绳端接装置应安全可靠，其锁紧螺母均应安装有锁紧销。 《

5.5. 1 . 9 至少应在悬挂钢丝绳或链条的一端设置一个自动调节装置,用来平衡各绳或链间的张力，使 
任何一根绳或链的张力与所有绳或链之张力平均值的偏差均不大于5% 。

如果用弹赞来平衡张力，则弹簧应在压缩状态下工作。
5 . 5 . 2 补偿绳

电梯使用补偿绳进行平衡补偿时,应符合GB 7588—2003中 9. 6 的规定。
5 . 6 层门和层站
5.6. 1 层站指示和操作裝置
5.6.1. 1 层站指示装置及操作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规定，指示信号应清晰明确，操作装置动作 
应准确无误。
5.6. 1 . 2 对于集选控制和群控电梯，层站指示应符合GB 7588—2003中 14 .2 ,4 .3的要求。
5 . 6 . 2 层站处运行间隙和安装尺寸
5. 6. 2. 1 层门地坎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地坎上表面宜髙出装修后的地平面2 mm〜5 mm4 在开门宽度 
方向上，地坎表面相对水平面的倾斜不应大于2/1 000。
5. 6. 2. 2 轿厢地坎与层门地坎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大于35 mm。在有效开门宽度范围内，该水平距离 

的偏差为+  ̂ nm 。

5. 6 . 2 . 3 与层门联动的轿门部件与层门地坎之间、层门门锁装置与轿厢地坎之间的间隙应为5 mm〜 
10 m m 3

5.6. 2 . 4 层门关闭后，门扇之间及门扇与立柱、门楣和地坎之间的间隙，对乘客电梯不应大于6 mm； 
对载货电梯不应大于8 mm。如果有凹进部分，上述间隙从凹底处测量。
5. 6. 2. 5 在水平滑动门和折叠门的每个主动门扇的开启方向，以 150 N 的力施加在门扇的一个最不利 
点上时，门扇与门扇、门扇与立柱之间的间隙允许大于5. 6. 2. 4 规定的值，但不应大于下列值：

a) 对旁开门，30 mm;
b ) 对中分门，总和为45 mm。

5 . 6 . 3 层门防护
5.6.3. 1 动力驱动的水平自动滑动门，在关门行程开始的1 /3 之后，阻止关门的力不应大于150 N。

' 阻止折叠门开启的力应符合GB 7588— 2003中 7. 5. 2. 1. 1. 5 的要求。
5, 6. 3 . 2 动力驱动的自动层门在关闭过程中，防止乘客遭受撞击的保护应符合GB 7588-2003中 
7. 5.2. 1.1.3 的要求。
5. 6. 3. 3 层门锁紧装置动作应灵活，门锁锁紧后锁紧元件间的相对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轿厢应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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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元件啮合深度不小于7 im n时才能启动。
5. 6. 3. 4 门锁装置的锁紧保持方式应符合GB 7588—2003中 7. 7. 3.1. 7 的要求。
5.6. 3 . 5 层门的开锁区域应符合GB 7588—2003中 7. 7 .1 的要求。
5. 6，3. 6 层门外观 应光滑平整，对于动力驱动的 自动滑动门，其 外 表 面 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7.5. 1 的要求。
5. 6. 3. 7 每个层门都应设有证实其闭合位置的电气安全装置。对于与轿门联动的水平滑动层门，倘若 
证实层门锁紧状态的装置是依赖层门的有效关闭，则该装置同时可作为证实层门闭合的装置。
5. 6. 3. 8 用于验证锁紧元件位置的装置应是肯定操作式 
5. 6. 3. 9 如果滑动门由数个直接机械连接的门扇组成,允许 ：

a ) 怔实其闭合位置或证实层门锁紧状态g )装g 装 个门扇上 ;
b ) 对于重叠式伸缩门，如 果 顶 锁 紧 单 个 门 扇 就 能 防 止 其 他 门 扇  

打开，则 允 许 只 锁 扇
5. 6. 3. 1 0 如 果 滑 动 门 & 接(如用钢丝绳、 组僉，如果某一个门扇 
的 锁 紧 能 防 止 其 他 未 的 打 开 ,允许只锁紧这一个 门 扇 锁 其 他 门 扇 应 由 一 个 电  
气安全装置来证实# 合-
5 .6 .3 .1 1 每个从外面借助于三角钥匙开启。三角钥匙应只交给、 负 1 人员，钥匙应带 

有书面说明，详* ¥ 的舜如语施,以紐丨丨; 丨丨4“ 丨柯未沲打效时抓新侦：1:•而 可 事 故 .

在一次紧# 开• 后 ，门 锁 装 合 后 1 应保持开祯位哲 ...

5.6. 3. 12 在 
种装置（重块 
5 . 6 . 4 紧急 
5. 6. A. 1 在 
下 ，应在一个 
紧急操作和所

如果紧急
a) 不应向
b) 应 设 有 用  

5. 6.4. 2 该紧急和
a) 符合 5.1.12
b) 能进行动态测试
c)

外則 ，无论炤门闲命种鐵因• 启 ，应有一
门 t-j

门p 动层门的怙况> ‘ ，
弹 确 保 该 J 
试i 操作装:________

作区域耑要设每在轿顶上（或轿厢_内）、底坑 

>上装-f] _必耍_的%急和试验操作装货_，以便j 

的动态测铽工作a 只'符称撕职人员士能接近该屏》 I ^

:作装n 朱保护在机器设济vk w ； m 应用适灼的取子取 i t 。

台上的情况 
i外进行所有

丨开启的锁，不用钥匙也能将罩关闭并锁住-
l应设置

:的 作 装 置 和 一 个 符 合 5. 8 规定的对句
:制装！

■ 指氛电 梯 驱 动 主 机 的 直 接 显 示 達
1 ) 轿厢运动的方向；
2 ) 到达开锁区；以及
3 ) 电梯轿厢的速度(能有效控制轿厢移动速度者除外）。

5. 6. 4. 3 紧急和试验操作屏上的装置应用一个永久性安装的电气照明装置照亮，在这些装置上的照度 
不 应 小 于 50 lx 。

应在屏上或靠近屏的地方设置一个开关用于控制该屏的照明，照明电源应符合5. 1. 3. 2. 3 的要求。 
5. 6. 4. 4 紧急和试验操作屏只能安装在符合5.1. 2. 3〜5.1. 2. 5 规定的工作区域内。
5 . 6 . 5 层门玻璃

带有玻璃的层门应符合S. 4. 4. 4 和 5. 4. 4. 5 的规定。
5. 6 . 6 层门耐火

对建筑设计要求使用耐火层门的电梯，应审查其层门耐火型式试验报告或证书，其耐火时限应符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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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要求的耐火等级，层门的结构型式、安装方式和部件配置应与型式试验报告或证书所描述的试 
验样品相符^
5 . 7 电气安全裝置 
5 . 7 . 1 电气开关的安装检査

各种安全保护开关应可靠固定，安装后不应因电梯正常运行的碰撞或因钢丝绳、钢带、皮带的正常 
摆动使开关产生位移、损坏和误动作。
5. 7 . 2 电气安全装置的作用方式

当附录A 列出的电气安全装置中的某一个动作时，应防止电梯驱动主机的启动或使其立即停止运 
转 ，同时应切断制动器的供电。
5 . 7 . 3 电气安全装置 

电气安全装置应是：
-个或几个满足G iB ^ ^ 2 0 0 3 电 安 全 ）

其 接 触 器 式 继 电 电 . 
b ) 满 足 GB 7 5 8 8 ^ ^ 0 ^ € i .  1. 2. 3 要求的安全电路，包括下对

:们直接切断驱动主接触器或

7J
『合 GM 75881

:应依靠啤

議
丨动触点与k 施 加 取 力 的 驱  

丨为触点获得了竹定分斯

, 使 焙 接 在  

_ 中 14- 、士 〜1
动 邡 件 才 h  性元 f

•断。1 安 _ 点 的 设 计

2〜14j

A

妓地响应轿貽

的要:
且所 ;

:之后.

| 触 点开 元件 处于

召唤《 
客应不必再做

:轿 _紧 急 操 作 地 点 之

GB 7588—2003中 14. 1. 2. 2 要求的安全触 
;式继电器的供电；

#  M
2)
3)

5 . 7 . 4 安全
安 全 触 动  

应 尽 可 能 减 由  
安 全 触 的  
注 ：在 有 程  

断开位t 时 ，

5 . 8 紧 急 报 • 置
5. 8. 1 电梯售、 机 ^如 辦 孛 监 控 衍 班 审 T  W能陣A 
5. 8. 2 轿厢内• 设 碼 斧 別 拘 敲 ■ 及  
其他操作即可与~ 召~ 应处进行通话。
5. 8. 3 当电梯行程& 3 ^ ^ 轿厢和紧急操作地点之间不能直接对话日i 
间 也 应 设 置 符 合 紧 急 对 讲 系 统 或 类 似 装 置 。
5 . 8 . 4 如 果 在 井 道 中 工 危 险 ，而 又 无 法 通 井 ■ 脱 ，应在存在该危险处设 
置紧急报警装置
5 . 8 . 5 除与公用电话网连接的外，紧— :鑑 的 遲 賭的紧急照明电源或等效电源。
5. 8 . 6 紧急报瞥装置应是能持续对讲的双向通话系统。
5 . 9 电梯运行控制
5.9. 1 门开着情况下的平层和苒平层控制

具有门开着情况下平层和再平层功能的电梯，其控制应符合GB 7588— 2003中 14. 2 .1 .2 的规定。 
5 . 9 . 2 检修运行控制
5. 9. 2. 1 在电梯轿顶上应装设一个易于接近的检修运行控制装置，该装置应由一个电气安全装置型开 
关 (检修开关) 转人操作状态。该开关应是双稳态的，并应设有防止意外操作的保护。
5 . 1 2 . 2 检修运行控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 进人检修运行后,应使下列操作失效：
1 ) 正常运行控制,包括任何自动动力驱动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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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紧急电动操作；
3 ) 对接操作。

如果用于实现该功能的转换装置不是与检修开关的机械装置一体的安全触点，则应采取措施，当电 
路中出现GB 7588—2003中 14. 1 .1 .1 列出的故障之一时，防止轿厢的一切意外运行。

只有再一次操作检修开关，才能使电梯恢复到正常服务状态^

b ) 轿厢的运行应依靠持续按压按钮，这些按钮应有防止意外操作的保护，并具有明显的运行方 
向指示；

c ) 控制装置应包括一个停止装置；
d ) 不能超出轿厢的正常运行范围；
e ) 电梯的运行仍然依靠所有的安全装置。

5. 9. 2. 3 控制装置也可以包括有意外操作保护的专用开关，用于从轿顶上控制门机装置。
5. 9. 2. 4 下列情况下可以设置一个副检修控制装置：

a ) 在 5. 3. 1 .4 的情况下，设置在轿厢内； 《

b ) 在 5. 3. 2. 1 的情况下，设置在底钪内；
c ) 在 5. 3. 3. 6 的情况下，设置在平台上。
不允许设置两个以上的检修控制装置。

5. 9. 2. 5 设置有两个检修控制装置的电梯，应有一个互锁系统保证：
a ) 如果一个检修控制装置被转换到“ 检修” ，通过持续按压该检修控制装置上的运行按钮能运行 

电梯。
b ) 如果两个检修控制装置都被转换到“ 检修” ：

1 ) 操纵任一个检修控制装置都不可能移动轿厢；或
2 ) 当同时持续按压两个检修控制装置上的同向运行按钮时，应能移动轿厢。

5 . 9 . 3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
5.9,3. 1 紧急电动运行时，电梯驱动主机应由正常的电源供电或由备用电源供电（如有
5. 9 . 3 . 2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述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 ) 转换到紧急电动运行状态后,应允许通过持续按压具有防止意外操作保护的紧急电动运行按 
钮来控制轿厢运行，并应清楚地标明运行方向。

b )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被转换到紧急电动运行状态后，应防止由该开关控制以外的轿厢的一切运 
行 。一旦进人检修操作状态，则应取消紧急电动运行功能。

c ) 通过紧急电动运行开关本身或另一个电气开关应使下列电气装置失效：
1 ) 装在轿厢上检査安全钳动作的电气安全装置；
2 ) 限速器系统上的超速保护和检查限速器复位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
3 ) 检查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动作的电气安全装置；
4 ) 检查耗能型缓冲器复位状态的电气安全装置；
5 ) 极限开关。

d ) 紧急电动运行开关及其操作按钮应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在操作时能够直接或通过显示 
装置观察到驱动主机。

5. 9 . 4 对接操作运行控制
具有对接操作功能的电梯，其控制应符合GB 7588—2003中 14. 2. 1. 5 的规定。

6 验收试验项目与试验要求

6. 1 速度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 1 规定方法所测得的电梯运行速度应符合GB 7588-2003中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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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6 . 2 平衡系数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1. 2 规定方法所测得的电梯平衡系数应在0. 4〜0. 5 范围内。
6. 3 起动加速度、制动减速度和A95加速度、A95减速度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 2 规定方法所测得乘客电梯的起动加速度、制动减速度和A95加 
速度、A95减速度应符合GB/T 10058—2009中 3. 3. 2 和 3. 3，3 的要求。
6 . 4 振动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 6 规定方法所测得的乘客电梯轿厢的振动应符合GB/T  10058— 
2009中 3. 3. 5 的要求。
6 . 5 开关门时间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2, 4 规定方法所测得乘客电梯水平滑动式自动门的开门和关门时  
间 ，应 符 合 GB/T  10058—2009中 3. 3, 4 的要求。
6 . 6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 (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 3 规 定 方 法 所 测 得 的 各 类 电 梯 轿 厢 的 平 层 准 确 度 应 符 合  
GB/T 10058—2009 中 3. 3. 7 的要求。
6 . 7 运行噪声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2, 5 规定方法所测得的乘客电梯运行中轿厢内噪声、开关门过程噪 
声和机房噪声应符合GB/T 10058—2009中 3. 3. 6 的要求。
6 . 8 超载保护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1. 15规定方法进行超载拭验，试 验 结 果应符合 GB 7588—2003中
14.2. 5 的要求。 ，

6 . 9 制动系统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1. 11规定方法进行制动试验，试 验 结 果应符合 GB 7588—2003中 

12. 4. 2 ,1 的要求。
6. 1 0 曳引条件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1 .13规定方法进行曳引试验，试验 结果应符合GB 7588—2003附 
录 D 中 D. 2 h )的要求。
6. 1 1 限速器与安全钳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1. 2 规定方法进行限速器与安全钳的联动试验，限速器的试验结果 
应 符 合 GB 7588-2003中 9，9 的要求，安全钳的试验结果应符合GB 7588—2003附 录 D 中 D. 2 j ) 、k) 
的要求。
6 . 1 2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1. 6 规定方法进行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试验，应能使轿厢制停或 
至少使其速度降低至对重缓冲器的设计范围。
6 . 1 3 缓冲器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1. 3 规定方法进行缓冲器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GB 7588—2003附 
录 D 中 D. 2 1)的要求。
6. 1 4 层门与轿门联锁

按 照 GB/T  10059-2009中 4. 1, 5 规 定 方 法 进 行 层 门 与 轿 门 联 锁 试 验 ，试验结果应符合  
GB/T  10059—2009 中 4. 1. 5 的要求。
6 . 1 5 极限开关

按 照 GB/T 10059—2 0 0 9 中 4. 1. 4 规 定 方 法 进 行 极 限 开 关 的 动 作 试 验 ，试 验 结 果应符合
19



GB 7588—2003 中 10, 5 的要求。
6 . 1 6 运行

电梯轿厢分别在空载和额定载荷工况下，按产品设计规定的每小时启动次数和负载持续率各运行 
1 000次 (每天不少于8 h ) , 电梯应运行平稳、制动可靠、连续运行无故障。

7 验收规则

7 . 1 验收检验和试验项目
电梯安装验收检验和试验按表2 规定项目进行9

表 2 电梯安裝验收检验和试验项目分类表

GB/T 1006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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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7

58

59

电磁运行控制

5 . 9 . 1 门开着情况下的平层和再平层控制 ☆
5 . 9 . 2 检修运行控制

5 . 9 . 3 紧急电动运行控制 ☆

5. 9 . 4 对接操作运行控制

6 . 1 速度

61

62

验收试验项目 

与试验要求
6 . 2 平衡系数

6 . 3 起动加速度、制动烕速度和A95加速度、A95减速度

表 2 (续）

序号 项类 检验或试验项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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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项类 检验或试验项目 备注

63

验收试验项目 

与试验要求

6 . 4 振动

64 6 . 5 开关门时间

65 6 . 6 平层准确度和平层保持精度

66 6 . 7 运行噪声

67 6 . 8 超载保护

68 6 . 9 制动系统 ☆

69 6 . 1 0 曳引条件 ☆

70 6. 1 1 限速器与安全钳 ☆

71 6 . 1 2 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 ☆

72 6 . 1 3 缓冲器 ☆

73 6. 1 4 层门与轿门联锁 ☆

74 6 . 1 5 极限开关 ☆

75 6. 1 6 运行

注 ：表中备注栏内标有“☆ ”的为重要项目，其余为一般项目。

7 . 2 判定规则
电梯安装完毕按照表2 规定的适用项目进行验收检验和试验时，所 有 项目全部合格者 ，判定为 

合格。
如重要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中不合格项不超过8 项 ，则允许调整修复。在申请验收单位确认修 

复完毕后，验收部门应对原不合格项及相关项目给予补检。
凡重要项目中任一项不合格，或一般项目中不合格超过8 项 ，则判定为不合格^判为不合格的电梯 

需全面修复，修复后再次报请验收。
如因现场实际情况限制而无法进行调整修复时，经验收部门、电梯制造商和电梯业主(用户）协商确 

认后，在重要项目均合格的前提下,一般项目不合格项不超过3 项时，准予验收，但有关方应制订出保证 
电梯安全使用的有效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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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 规范性附录）

电气安全装置表

表 A. 1 电气安全装置表

序 号 章 条 所检査的装置

1 5.1. 3. 1. 3 借助于断路接触器的主开关的控制

2 5. 1. 5. 5 滑轮间的停止装置

3 5. 1. 12. X. 2 检査手动紧急操作可拆装置的位置

4 5. 2. 2. 5 检查检修门、井道安全门和检修活板门的关闭位置

5 5. 2. 3, 2 a) . 检查轿门的锁紧  <

6 5. 2. 8. 4 检査限速器绳的张紧

7 5.2. 9. 4 检査轿厢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 (减速检査装置）

8 5. 2. 9.4 检査在减行程缓冲器情况下的减速状态

9 5. 2.9. 7 检查缓冲器恢复到正常伸长位置

10 5.2. 10. 1 底坑停止装置

11 5.3. 1. 1 b) 检査机械装置的非工作位置

12 5. 3. 1. 3 e) 检查轿厢上检査窗/门的锁闭位置

13 5.3. 2. 1 e) 检査用钥匙开启进人底坑的门

14 5. 3. 2. 1 f) 检査机械装置的非工作位置

15 5.3. 2,1 g) 检查机械装置的工作位置

16 5. 3. 3. 4 a) 检查可缩回的平台的完全缩回位®

17 5. 3. 3. 5 b) 检査可移动的阻止装置的完全缩回位置

18 5. 3. 3. 5 c) 检查可移动的阻止装置的完全伸出位置

19 5.3. 5. 1 e) 检查通道门的关闭位置

20 5. 3. 5. 2 e) 检查检修门的关闭位置

21 5. 4.3. 6 检査轿门的闭合位置

22 5.4 .5 . 1 轿顶停止装置

23 5. 4. 6.3 检査轿厢安全窗和安全门的锁紧

24 5. 4. 9.3 检査轿厢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25 5. 5. 1. 1 检査两根绳或链悬挂时的非正常相对伸长

26 5. 5.2 检查补偿绳的张紧

27 5. 5. 2 检查防跳装置

28 5. 6 . 3. 3 检查层门的锁紧

29 5. 6. 3. 7 检査层门的闭合位置

30 5. 6. 3. 10 检査无锁门扇的闭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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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续)

序 号 章 条 所检查的装置

31 5 .9 .1 检査平层和再平层

32 5 .9 .1 检查轿厢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 (平层和再平层）

33 5. 9. 2. 2 c) 检修操作装置处的停止装置

34 5. 9.4 对接操作轿厢运行的限制

35 5. 9.4 对接操作的轿厢内停止装置

37 6 .15 检査轿厢位置传递装置的张紧 (极限开关）

38 6 .15 曳引驱动电梯的终端极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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